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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8         证券简称：ST 恒久          公告编号：2023-047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等有关规定，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久科技”或“公司”）将 2023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549号”《关于核准苏州恒

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000,000股，每股面值 1元，溢价发行，

发行价格为每股 7.7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31,3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40,600,7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90,699,300.00 元。上述资金于

2016年 8月 9日全部到位，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

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5714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的管理制度。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1、以前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到位募集资金净额为 190,699,300.00 元。 

2016 年度，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5,957,187.00 元，扣除手续费支出

574.51 元，加上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 484,418.96 元，加上理财产品收益

206,136.99 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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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32,094.44元（其中：保本型理财产品余额 133,000,000.00元，7天通知定

存余额 16,000,000.00 元，公司募集资金银行账户余额为 6,431,594.44 元，理

财产品银行专户余额为 500.00元）。 

2017 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激光有机光导鼓扩建项目新增支出

29,997,570.00 元，投资有机光电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支出 18,900.00 元，扣

除手续费支出 2,791.90 元，加上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 351,785.13元，加上理财

产品收益 4,212,231.88 元，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余额为 129,976,849.55 元（其中：7天通知定存余额 26,427,764.46 元，结构性

存款余额 98,000,000.00 元，公司募集资金银行账户余额为 5,549,085.09 元）。 

2018 年度，根据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激光有机光导鼓扩

建项目结项，并自该项目的苏州恒久募集资金账户及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转出

节余募集资金 67,040,321.01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继续使用实施募投项

目的全资子公司苏州吴中恒久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中恒久”）募

集资金账户支付项目尾款 9,055,285.71元，扣除手续费支出 1,584.50 元，加上

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 176,943.41元，加上理财产品收益 1,801,938.47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55,858,540.21 元（其中：

保本型理财产品余额 10,000,000.00 元，募集资金定期存款与结构性存款余额

44,940,000.00元，募集资金银行专项账户余额为 918,540.21元）。 

2019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激光有机光导鼓扩建项目新增支出工程尾

款 5,383,291.27 元，投资有机光电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支出 33,220.00 元，

扣除手续费支出 932.50 元，加上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 588,732.56元，加上理财

产品收益 1,197,246.61 元，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余额为 52,227,075.61 元（其中：募集资金定期存款与结构性存款余额

50,940,000.00元，募集资金银行专项账户余额为 1,287,075.61元）。 

2020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激光有机光导鼓扩建项目新增支出工程尾

款 3,037,212.47 元，投资有机光电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支出 75,465.00 元，

扣除手续费支出 2,165.49 元，加上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 353,154.36 元，加上理

财产品收益 425,885.38 元，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余额为 49,891,272.39 元。 

2021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激光有机光导鼓扩建项目新增支出工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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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0.00 元，投资有机光电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支出 13,173,276.00 元，扣除

手续费支出 30.00 元，加上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 479,084.96 元，加上理财产品

收益 0.00 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33,171,571.83元。 

2022 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有机光电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支出

5,159,025.72元，扣除手续费支出 0.00元，加上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 191,758.18

元，加上理财产品收益 0.00元，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余额为 28,204,304.29 元。 

2、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2023年半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有机光电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支出 973,087.05 元，扣除手续费支出 0.00 元，

加上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 138,802.05元，加上理财产品收益 0.00元，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27,370,019.29元。 

截至 2023年 6 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定期存款余额 25,360,000.00 元，募

集资金银行专项账户余额为 2,010,019.29元，合计募集资金余额 27,370,019.29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制订了《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根

据上述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8 日会同保荐

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6 年 11月 16日，公司及吴中恒久会同保荐机

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签署《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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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四方）

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18年 1月 12 日，经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将“激光

有机光导鼓扩建项目”结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项目的苏

州恒久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予以注销，该项目的吴中恒

久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继续用于支付项目尾款。2018 年 5 月，苏州恒久在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理财产品

专用结算账户办理完注销手续。2018 年 7 月，苏州恒久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开立的“激光有机光导鼓扩建项目”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资金在转入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办理完毕账户

注销手续。苏州恒久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

行、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

终止。详情见 2018 年 6 月 2 日、2018 年 7 月 4 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注销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8）、《关

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0）。 

2021 年 1 月 20 日，公司将激光有机光导鼓扩建项目吴中恒久募集资金专户

（工行：1102180319000156990）的余额转入吴中恒久自有资金账户，并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完成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吴中恒久、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详见《关于注销部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止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对应募投项目 存放金额（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1102021119000800184 
激光有机光导鼓扩建项目 

已销户 

1102180319000156990 已销户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75050122000184988 有机光电工程技术中心建

设项目 

1,078,287.76 

75050122000192881 931,731.53 

合计   2,010,019.29 

2、截止 2023年 6月 30日，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和资金存

款余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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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作方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元） 起止日期 

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支行 

7天通知定期存
款 

定期存款 17,000,000.00 随时解出 

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支行 

7天通知定期存
款 

定期存款 8,360,000.00 随时解出 

合计 25,360,000.00  

三、本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

因及其情况 

2023年半年度公司无此情况。 

（三）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18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建设方案调整及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鉴于募投项目“有机光电

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单位吴中恒久所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的变化情况，

为了更加高效、集中地开发、利用土地，同时兼顾公司未来有机光电领域的研

发需求，公司新建研发大楼及相关配套建筑的建设用地进行调整，建筑面积亦

由 5,000 平方米增加至约 7,500 平方米，但项目实施地点与实施主体未发生变

化，仍为吴中恒久位于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北官渡路 89 号厂区内。因项目建设方

案调整，项目实施时间也相应延期至 2020年 6月 30日。本次调整未改变该募投

项目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 8月 30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

报 、 证 券 日 报 、 中 国 证 券 报 、 上 海 证 券 报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建设方案调整及实施期限

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四）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年 9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959.22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公司截止 2016年 8 月 31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

鉴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6047 号《关于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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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情况的鉴证报告》，公司已于

2016年度完成置换。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六）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7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激

光有机光导鼓扩建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

同意将激光有机光导鼓扩建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含理财收益及利息

收入）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受募集资金专户后续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的影响，

具体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以募集资金专户最终转入自有资金账户的实际金额为

准），该议案已经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上述决议内容,公

司在 2018 年度自激光有机光导鼓扩建项目在苏州恒久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及理

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转出 67,040,321.01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后，完成

账户注销手续。激光有机光导鼓扩建项目在吴中恒久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资金

将继续用于支付工程尾款。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除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外，公司为提高暂时闲置

的募集资金收益，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最高循

环滚动使用额度内，购买了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收益预期有保障的银行理财

产品。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款 27,370,019.29 

元，其中：定期存款与结构性存款余额款 25,360,000.00元，募集资金银行专项

账户余额为款 2,010,019.29 元。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按照募投项目建设

进度和需要陆续投入并统筹规划。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的情况。 

2、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

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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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

露的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3年 8月 24日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年度半年度） 

 

特此公告。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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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 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069.93 
本半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97.3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0,286.3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半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半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激光有机光导鼓扩建项目 否 14,992.10 8,669.09 0.00 8,343.05 96.24 % 2017 年 12 月 15 日 -16.64 否 否 

有机光电工程技术中心建设

项目 
否 4,083.02 4,083.02 97.31 1,943.30 47.59% 2023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9,075.12 12,752.11 97.31 10,286.35   -16.6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

目） 

1、公司有机光导鼓扩建项目所建设的四条生产线于 2017 年 12 月全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022 年度因市场竞争加剧，销售单价较预测时有所下降，且材料人工

等价格上涨是项目未能达到预计效益的主要原因。 

2、2018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建设方案调整及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公

司对募投项目“有机光电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方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同时将项目实施期限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次调整未改变该项目募集资金的

用途和投向。主要原因：该项目原拟在吴中恒久位于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北官渡路 89 号的厂区内的编号为“吴国用（2010）第 06100228 号”土地（以下简称“地块 1”）

实施新建研发大楼及相关配套建筑的建设工作。2016 年，吴中恒久新取得编号为“苏（2016）苏州市不动产权第 6054576 号”的不动产权证书（以下简称“地块

2”），该“地块 2”的地址仍为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北官渡路 89 号，与“地块 1”为相邻地块。该两地块为吴中恒久现所拥有的全部土地使用权。根据相关政策的要求，

吴中恒久需将上述两块土地证件合二为一后方能申请建设项目。2018 年 6 月，吴中恒久就上述两地块合并后取得编号为“苏（2018）苏州市不动产权第 6056654 号”

不动产权证书。鉴于所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的变化情况，为了更加高效、集中地开发、利用土地，同时兼顾公司未来有机光电领域的研发需求，公司重新进行了建设

方案的规划，项目实施时间也相应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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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与设计机构制定新的“有机光电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文本，并根据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吴中分局的批复意见进行方案的进一步调整与完

善。同时，积极做好设计合同和勘探合同的政府备案及现场勘探等准备工作。2020 年 4 月，公司才陆续收到吴中区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出具的《审查合格书》

和苏州市行政审批局下发的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通过招投标确定好施工单位，并办理完毕施工许可证。后续，公司将进行“有机光

电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装修以及相关设备的购置及安装等相关工作。公司在执行新的建设方案时受多种因素影响，尤其是土地合并后相关建设项

目设计意见书和规划方案等手续都要重新申报，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影响，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020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公司根据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经过谨慎研究，为了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决定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机光电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4、2022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根据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结合目前实际情况，经过谨慎研究，决定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机光电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5、2023 年 3 月 07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根据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结合目前实际情况，经过谨慎研究，决定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机光电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2018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建设方案调整及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鉴于募投项目“有机光电工程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单位吴中恒久所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的变化情况，为了更加高效、集中地开发、利用土地，同时兼顾公司未来有机光电领域的研发需求，

公司新建研发大楼及相关配套建筑的建设用地进行调整，建筑面积亦由 5,000 平方米增加至约 7,500 平方米，但项目实施地点与实施主体未发生变化，仍为吴中恒久

位于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北官渡路 89 号厂区内。因项目建设方案调整，项目实施时间也相应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次调整未改变该项目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

向。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8 月 30 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建

设方案调整及实施期限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 

2023 年半年度公司无此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2018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建设方案调整及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鉴于募投项目“有机光电工程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单位吴中恒久所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的变化情况，为了更加高效、集中地开发、利用土地，同时兼顾公司未来有机光电领域的研发需求，

公司新建研发大楼及相关配套建筑的建设用地进行调整，建筑面积亦由 5,000 平方米增加至约 7,500 平方米，但项目实施地点与实施主体未发生变化，仍为吴中恒久

位于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北官渡路 89 号厂区内。因项目建设方案调整，项目实施时间也相应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次调整未改变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用途和

投向。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8 月 30 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建设方案调整及实施期限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2023 年半年度公司无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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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9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959.22 万元

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

止 2016 年 8 月 31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6047 号《关于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情况的鉴证报告》，公司已于 2016 年度完成置换。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情况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以定期存款形式存放（七天通知存款），收到存款利息收入 138,802.05 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2017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激光有机光导鼓扩建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将激光

有机光导鼓扩建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受募集资金专户后续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的影响，具体补充流

动资金的金额以募集资金专户最终转入自有资金账户的实际金额为准），该议案已经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上述决议内容，公司自激光有机光

导鼓扩建项目在苏州恒久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及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转出 67,040,321.01 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后，完成账户注销手续。激光有机光导鼓扩

建项目在吴中恒久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资金将继续用于支付工程尾款。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除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外，公司为提高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收益，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最高循环滚动使用额度内，购买了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收益预期有保障的银行理财产品。 

截止 2023年 6月 30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27,370,019.29 元，其中：定期存款余额 25,360,000.00 元，募集资金银行专项账户余额为 2,010,019.29 

元。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按照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需要陆续投入并统筹规划。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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